第一章 招标公告
一、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 电白区入海河流麻岗河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已由 茂名市电白区发展和改革局 以 电发改投审〔2020〕68 号、电发改投审〔2023〕64 号 文件批准可研并核准招标，招标人为茂名市电白公用服务集团有限公司，项目资金 除申请上级补助资金外，不足部分由区财政统筹解决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施工采用资格后审方式进行公开招标。

二、建设规模及招标范围

1.建设规模：对麻岗河的水环境及入河排污口进行整治，拟对河流周边村庄环境进行整治，把村民的生活污水进行纳管治理，涉及到5个行政村委会，10条自然村。本工程将设置10套污水处理系统，分别为1套以“集水池+水解酸化池+人工湿地”为主体工艺的处理设施，以及9套以“集水池+地埋式成套设备+景观池”为主体工艺的处理设施，并配套9套太阳能供电系统。其中，“人工湿地”设施中的处理规模为30m3/d的有1套；“MBR工艺”中40m3/d的有3套，60m3/d的有1套，80m3/d的有2套，100m3/d的有3套。截污管网工程中DN400共2380m，DN300共10093m，DN200共3918m，检查井共546座，接户管DN100共11263m，接户井共778座，道路破除及修复5703m2。生态修复工程：对麻岗河的入海口至茶亭村和双目村段的两岸的历史遗留垃圾进行清运，河段总长约13.5km，垃圾量约1853吨；对两岸杂物进行清理，清杂清障面积约67000m2；并对水面约68000m2的漂浮物进行打捞清理；另外，需对麻岗河进行好水活化处理，净化水质，种模驳岸挺水植物鸢尾4800m2、约76800枝，菖蒲4800m2、约76800枝；并对河岸3个畜禽旧舍共910m2、6个水产养殖场共3562m2 进行拆除清运。项目估算总投资：3002.68万元。
2.招标范围：本项目工程内容（具体以工程量清单为准）施工总承包，标段划分定为1个施工合同。

三、计划工期
施工工期：360日历天，具体开工时间以监理人发出的开工通知为准。

四、投标人资格要求

1、投标人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营业执照有效； 
2、投标人须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或以上）资质和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或以上）资质，且获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在有效期内）；
3、拟委任的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二级（或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并取得相应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且没有在建的工程项目；
4、“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投标人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投标活动依法予以限制，不接受其投标。

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五、招标文件的获取

5.1公告发布时间：2023年 11  月 2 日；
5.2 招标文件于招标公告发布时同时发出，投标人自行登录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网址：http://www.gzggzy.cn/)网站找到本项目的招标公告后，下载招标文件及相关资料。符合本项目资格要求的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要求编制投标文件及缴纳投标保证金或投标保证金银行保函或投标保证金保证保险保函的，均可直接参与本项目的投标。

5.3 本项目采用网上投标登记方式；投标人应在网上投标登记时间内，登录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平台网站办理网上投标登记手续；未办理投标登记手续的，提交的投标文件将被拒绝接受。

5.4 投标人应于递交投标文件时缴交招标文件资料费人民币500元。
六、投标注意事项

1.投标人若对招标文件有疑问，在招标文件《投标人须知》规定时间内以匿名方式进行网上提问。招标人（或招标代理）将对投标人的问题统一做出澄清和解答，并发布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投标人应自行留意招标人（或招标代理）发布的招标文件澄清、修改或补充内容。否则，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2.根据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要求，投标人及拟委派的项目负责人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应已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理企业信息登记，企业信息登记的办理详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服务指南栏目。

3.开标时要求本项目投标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的委托人需要参加开标会议，且需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到达开标地点递交投标文件及需提交核查的原件,手持本人身份证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原件（法定代表人出席开标会的，则无需提供）和银行保函原件或投标保证保险保函或电子保函打印盖章件（投标保证金如采用银行转账形式可不提供保函原件）。投标人采用现金转账方式递交投标保证金的，须完成投标登记后将投标保证金与本项目进行绑定，绑定成功后才能被认定为完成缴交投标保证金；到账情况以开标时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数据库查询的信息为准。若投标人未能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完成投标保证金绑定，导致投标保证金未能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数据库显示的，视为投标保证金无效。具体操作详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通知公告栏“关于基本户保证金专用账户账号的通知及操作指引”。
七、投标文件的递交

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2023年 11  月 24 日    时    分。
2.投标文件递交地址：投标人应于投标截止时间前将投标文件密封送达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标室（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333号）。
3.逾期送达的或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不予受理。
八、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上发布。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茂名市电白公用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地    址：茂名市电白区水东镇海滨新区第五小区第一排4-5号  
联 系 人：杨先生      电话：0668-5222592
招标代理：广东中太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广州市天河区迎新路6号1栋401室-A664
联 系 人：徐先生      电话：15818846488

监管部门：茂名市生态环境局电白分局

联系电话：0668-5118369

茂名市电白公用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2日

附件1：电白区入海河流麻岗河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施工 拒绝投标单位名单

	序号
	单位
	拒绝投标期
	备注

	
	
	起始日期
	截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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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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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10
	
	
	
	

	11
	
	
	
	

	12
	
	
	
	

	13
	
	
	
	


说明：1.在拒绝投标期内，拒绝上述单位参与电白区入海河流麻岗河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施工招标项目的投标。
2.若上述单位及拒绝期限发生变化的，则以最新书面文件为准。
3.上述单位名单未含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企业。


